e E A IR e E Sl A i
1145 & R 3 3 5435
v A ERVEECRBEIRET
w2 AL

Ea & 5O07 O0ZO0O®H005L5#
(3p Ta% & )
gL e B R (AROBEREL A )
FAMEFEF FEETBAIENEE > SR EFT AL (11
4ﬁ§w3$%m%)’ﬁﬁ%igggﬁﬁaﬁigéjﬁi
Pt > S AR T ENFHARRE FE s T AT

ER
BLAEPEFF S B3 FHFEE- SO0 B g DA
B2 o dod B4 ATE R AEE LR o

ek B oA T AT AU bine (HRPRSE L7231
oo oz b B E ) BEdie o

PREF 22
~ N AREREF % %£@3¥7éﬁ’%rﬁi€—@&$
3iF M T A e i TRt 114# 40 5p 13pE54 R 3F 0 BV &
SEEF2L I Ay & 200 OO#0055H 2 i
FoHAABRADREI EL Bl > i i | o 2R
ML AL B EENARZpY (Aa¥ 5431241
33~135F ) o Haponl s R R T AR E 2 el o
2 RiETE
H%%%%%iﬁéﬁﬁﬁﬁw

g,@ﬁ@ﬂw’ﬁwﬁm%%
FEREF P TEE ) G
—; o
s

fﬁﬁ B B2 255 R
coeE R REREERZ A 2 ] R BT &
PPiE ke E 7 By ] ’v$hﬁﬁn4&$%
FR205. 2 Lo AL BT AR AR AR
FosFd T A% pl0e 2 Ehef BH 5 ARE 2 B



R
:1- ~
Q¥
»
>
DN
e Y
4
DO
O
/4
o
DN
4
3
-3
=y
\—

FENER YL S B
SRS TS ﬁgéiw ,%ﬁﬁ

ThE AR EA RN H A NG BT At pt L TR
PE >3 AFETRAECS1ITES B RES L% H 2
RET2ZF*EF MBS AR AT O ERER S EL
o BT ERCREF O BIRH TR AL ELY
e TEPE ) LB i FATE A AES R
i”?*”ﬂﬁﬁ&%%%*&ﬁ%%@HMﬁm 31p &~

FAT A S REFERIMEII? 6D 3 EV i (FMe¥ %6
T~69F ) » EHM LT AR EZ R T HEGHFITIES]
TR B é’ufﬁ M2 WEE 0 B R PERS L ,ff—'

FHES AT ELS RHAD FRREL BRI S S S
2 BL S P ars AP R R g ETHE R
- 54 3 IR SN LR SEAD SIEELL -y

=

R ¥ -3 BT AR 108 > SETEE ¥ &I 5T
A2 AL Fhapn L F £:3437.231 25 0 B A L85,

200 BBHEEE Z31.02220 5% 0 3 @R HAES J}iF’f‘*M"
PR P A REFRRRETH (FEEFHF) > SR
2 hxEF g2 Fd 5 F ki RETHHELFI8EF 1R
AR e e PR A 2 2 RRI0E > FlE R
TR FITH TETRLE EFE > fAF S



R 2 R B AR T s 3 TR T
£ opR ;ﬁr'ﬁ."‘l)g"l{ﬁ‘}&o
Ve o 2R 213 L 1% 15 ~ %2098 % 197 #
s $3101 2.2 H 4545 ¥ 238 0 2ikdei 2 o

<
i
)4‘3
[u—
[u—
IS
-h_‘\
[u——
DO
Pimd
(GV]
o
3

P ABEM B R ARE o
4o PR H A TR 2200 P A ERE D D AR 0 B
KR B ARTRY o KA b 3T ¥ o 3 RN R % 1220
P AP R OO RE Y F AL A EA) T T
FEFPBZEMR ) e

GRS SO % P

A 5 g A G 1168 5 458

B R -mFRAFEE S LN ¥ BB M hENT
2 WEAATERTOF AT &



T.2T2 5 ~ ¥ AB85.2% > B £3°31.0222 %) @ 4
2o fP 114847 5p 13FE54R 35 > FT % 5 ¥ T
B2y 2 OO0 OOW0055H 2 At E > § Hdc 8 3
B4 5o g
%?i%%r*”ﬁﬁ i PE
i EURAPAER
P%r%z ’#%ﬁésﬁ%*éﬁ&ﬁ%ﬂ”““g’
X ST Ik LI W= P Lok LI e
gﬁ‘%i@ HFERFF A
Vi REAM A2 pe g

We
%
T
i
RN
SN
Y

pe
>
3o
%

,WﬁlS%%bﬁ%{ifkaﬁw‘
ik o ¥R 2 R ESTRLR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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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易字第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正憲




                    居苗栗縣○○市○○里○○街00號5樓                        （指定送達處所）
指定辯護人  陳俞伶律師（本院約聘辯護人）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8021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高正憲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拾包（驗餘總毛重合計37.231公克，含外包袋拾只）均沒收銷燬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犯罪事實一倒數第3行以下補充記載為「嗣於114年4月5日13時54分許，因另案為警持搜索票至其位於苗栗縣○○市○○街00號5樓居處搜索，其主動交付前開毒品為警扣押，始悉上情。」，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高正憲於本院之自白（本院卷第43、124、133、135頁）外，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刑之減輕事由：
　㈠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言。本件被告於員警持另案涉犯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核發114年聲搜字第220號搜索票前往被告居所執行搜索時，被告主動交付第二級毒品甲基安他命10包為警扣押等情，有被告之警詢、偵訊筆錄、本院搜索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稽（114年度毒偵字第444號卷，下稱毒偵卷第21、29、32、77頁），堪認被告於員警尚未知悉其持有逾量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罪事實前，自首本件犯行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辯護人雖主張被告於偵查中供出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上手「唐明英」，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等語，惟經本院函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均函復稱：因被告未至警局製作指認「唐明英」之警詢筆錄，並未因其供述而查獲毒品上手，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民國114年10月31日函、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11月6日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67、69頁），足認被告並未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條件，自無從依該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明知毒品對人體身心健康與社會秩序危害甚鉅，竟非法逾量持有第二級毒品，助長毒品氾濫之風，所為實應非難；惟考量其陸續買進該等毒品係為供己施用之動機，且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衡酌被告本案持有毒品之數量多寡及時間長短等情節，兼衡其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宗教師工作、無固定收入、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第二級毒品甲基安他命10包，經鑑定確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驗餘總毛重合計37.231公克，純度為85.2%，總純質淨重為31.022公克，有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毒品證物檢驗報告可稽（毒偵卷第95頁），為被告本案所持有之毒品，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銷燬。上開毒品之包裝袋10個，因與袋上殘留之微量毒品難以析離，亦無析離必要與實益，爰視同毒品整體，均併依前開規定沒收銷燬，至鑑驗耗損部分既已滅失，自毋庸諭知沒收銷燬。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佳瑋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美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呂　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4項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8021號
　　被　　　告　高正憲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
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高正憲明知非經許可不得持有第二級毒品，竟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間某日，在新北市新店區某處，向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成年男子購得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0包（毛重合計37.27公克、純度85.2％，純質淨重合計31.022公克）而持有之。嗣於114年4月5日13時54分許，因另案為警持搜索票至其位於苗栗縣○○市○○街00號5樓居處搜索，當場扣得前開毒品，始悉上情。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高正憲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及臺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毒品證物檢驗報告各乙份存卷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罪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嫌。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0包，請依同條例第1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至被告另涉施用毒品罪嫌，另案向法院聲請觀察、勒戒，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莊佳瑋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易字第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正憲





                    居苗栗縣○○市○○里○○街00號5樓                        （指定送達處所）

指定辯護人  陳俞伶律師（本院約聘辯護人）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4年度偵字第8021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

陳述，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高正憲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罪，處有期徒刑

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拾包（驗餘總毛重合計37.231公

克，含外包袋拾只）均沒收銷燬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犯罪事實一倒數第

    3行以下補充記載為「嗣於114年4月5日13時54分許，因另案

    為警持搜索票至其位於苗栗縣○○市○○街00號5樓居處搜索，

    其主動交付前開毒品為警扣押，始悉上情。」，及證據部分

    補充：被告高正憲於本院之自白（本院卷第43、124、133、

    135頁）外，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刑之減輕事由：

　㈠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

    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

    已知悉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言。本件被告於員警持另案涉

    犯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核發114年聲搜

    字第220號搜索票前往被告居所執行搜索時，被告主動交付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他命10包為警扣押等情，有被告之警詢、

    偵訊筆錄、本院搜索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稽（114年

    度毒偵字第444號卷，下稱毒偵卷第21、29、32、77頁），

    堪認被告於員警尚未知悉其持有逾量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

    命之犯罪事實前，自首本件犯行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

    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辯護人雖主張被告於偵查中供出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上手「唐

    明英」，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

    規定之適用等語，惟經本院函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均函復稱：因被告未至警局製作指

    認「唐明英」之警詢筆錄，並未因其供述而查獲毒品上手，

    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民國114年10月31日函、臺灣

    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11月6日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67、69

    頁），足認被告並未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

    輕或免除其刑之條件，自無從依該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杜絕毒品犯罪

    之禁令，明知毒品對人體身心健康與社會秩序危害甚鉅，竟

    非法逾量持有第二級毒品，助長毒品氾濫之風，所為實應非

    難；惟考量其陸續買進該等毒品係為供己施用之動機，且犯

    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衡酌被告本案持有毒品之數量多寡及

    時間長短等情節，兼衡其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宗

    教師工作、無固定收入、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第二級毒品甲基安他命10包，經鑑定確含第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成分，驗餘總毛重合計37.231公克，純度為85.2

    %，總純質淨重為31.022公克，有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

    份有限公司毒品證物檢驗報告可稽（毒偵卷第95頁），為被

    告本案所持有之毒品，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

    前段規定諭知沒收銷燬。上開毒品之包裝袋10個，因與袋上

    殘留之微量毒品難以析離，亦無析離必要與實益，爰視同毒

    品整體，均併依前開規定沒收銷燬，至鑑驗耗損部分既已滅

    失，自毋庸諭知沒收銷燬。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

、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佳瑋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美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呂　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4項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8021號

　　被　　　告　高正憲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

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高正憲明知非經許可不得持有第二級毒品，竟基於持有第二

    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意，於民國11

    3年6月間某日，在新北市新店區某處，向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

    成年男子購得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0包（毛重合計37.27

    公克、純度85.2％，純質淨重合計31.022公克）而持有之。

    嗣於114年4月5日13時54分許，因另案為警持搜索票至其位

    於苗栗縣○○市○○街00號5樓居處搜索，當場扣得前開毒品，

    始悉上情。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高正憲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

    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

    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及臺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

    司毒品證物檢驗報告各乙份存卷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

    實相符，其罪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

    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嫌。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

    非他命10包，請依同條例第1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

    至被告另涉施用毒品罪嫌，另案向法院聲請觀察、勒戒，附

    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莊佳瑋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易字第43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高正憲





                    居苗栗縣○○市○○里○○街00號5樓                        （指定送達處所）

指定辯護人  陳俞伶律師（本院約聘辯護人）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8021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高正憲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拾包（驗餘總毛重合計37.231公克，含外包袋拾只）均沒收銷燬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及應適用之法條，除犯罪事實一倒數第3行以下補充記載為「嗣於114年4月5日13時54分許，因另案為警持搜索票至其位於苗栗縣○○市○○街00號5樓居處搜索，其主動交付前開毒品為警扣押，始悉上情。」，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高正憲於本院之自白（本院卷第43、124、133、135頁）外，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刑之減輕事由：

　㈠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言。本件被告於員警持另案涉犯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核發114年聲搜字第220號搜索票前往被告居所執行搜索時，被告主動交付第二級毒品甲基安他命10包為警扣押等情，有被告之警詢、偵訊筆錄、本院搜索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稽（114年度毒偵字第444號卷，下稱毒偵卷第21、29、32、77頁），堪認被告於員警尚未知悉其持有逾量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罪事實前，自首本件犯行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辯護人雖主張被告於偵查中供出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上手「唐明英」，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等語，惟經本院函查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均函復稱：因被告未至警局製作指認「唐明英」之警詢筆錄，並未因其供述而查獲毒品上手，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民國114年10月31日函、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4年11月6日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67、69頁），足認被告並未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條件，自無從依該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明知毒品對人體身心健康與社會秩序危害甚鉅，竟非法逾量持有第二級毒品，助長毒品氾濫之風，所為實應非難；惟考量其陸續買進該等毒品係為供己施用之動機，且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衡酌被告本案持有毒品之數量多寡及時間長短等情節，兼衡其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宗教師工作、無固定收入、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扣案第二級毒品甲基安他命10包，經鑑定確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驗餘總毛重合計37.231公克，純度為85.2%，總純質淨重為31.022公克，有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毒品證物檢驗報告可稽（毒偵卷第95頁），為被告本案所持有之毒品，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銷燬。上開毒品之包裝袋10個，因與袋上殘留之微量毒品難以析離，亦無析離必要與實益，爰視同毒品整體，均併依前開規定沒收銷燬，至鑑驗耗損部分既已滅失，自毋庸諭知沒收銷燬。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佳瑋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亭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美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呂　彧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4項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8021號

　　被　　　告　高正憲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

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高正憲明知非經許可不得持有第二級毒品，竟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意，於民國113年6月間某日，在新北市新店區某處，向真實姓名年籍不詳之成年男子購得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0包（毛重合計37.27公克、純度85.2％，純質淨重合計31.022公克）而持有之。嗣於114年4月5日13時54分許，因另案為警持搜索票至其位於苗栗縣○○市○○街00號5樓居處搜索，當場扣得前開毒品，始悉上情。

二、案經本署檢察官簽分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高正憲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並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溪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及臺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毒品證物檢驗報告各乙份存卷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罪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嫌。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0包，請依同條例第1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至被告另涉施用毒品罪嫌，另案向法院聲請觀察、勒戒，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5　　日　　　　　　　　　　　　　　　檢　察　官　莊佳瑋



